
 

 

豁免通知書 
豁免編號：  SUP0003/2024/1 

發佈於：  第 20（1）條規定 

發佈日期：  2024 年 7 月 5 日 

期間：   於 2025 年 8 月 30 日截止 

 

特定豁免 
此類豁免適用於銷售或供應食品容器及其蓋子，即裝盛攝氏 60 度以上的湯類或液體食品的容

器，且僅適用於外賣食品。 

這種有時限豁免的實施，是因為目前可用的食品包裝選擇有限，無法同時符合食品安全處理要

求、降低滲漏風險，併可提供長期儲存的有效屏障。 

 

常見問題 
什麼是湯類或液體食品？ 

這些項目與可以倒出的外賣食品有關，包括但不限於以下： 
• 咖哩 
• 肉汁 
• 湯 
• 叻沙 

這些食品一般的包裝是塑料容器或帶有密封蓋子的碗。 

本豁免適用於以熱液體為主要成分的食用商品，並且通常不與其他成分混合以減少傾倒或溢出

風險。一些食品如炒飯、印度香飯、回鍋煎炸豆泥和無湯麵等不太可能符合此定義，因此不適

用此豁免條件。 

冷液體食品或飲料呢？ 

豁免僅適用於外賣用的食品容器及其蓋子，且是用於裝盛有超過攝氏 60 度的熱湯或液體食

品。 

本豁免不適用於冷食、非液體食品或任何冷熱飲料。 

豁免持續多長時間？ 

本豁免將於 2025 年 8 月 30 日截止，以便讓商家有足夠時間尋找合適的替代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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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需要做什麼呢？

如欲使用本豁免，商家或受影響的組織需要在 30 天內通過網站填寫表格向水和環境監管部提

供以下資訊。

所需資料

• 零售商/組織的企業名稱（必填）

• 使用豁免的組織授權代表 / 必要時聯繫人（必填）

• 電話號碼（自選）

• 電子郵件（必填）

• 使用此類豁免的塑料食品包裝清單（必填）

• 本豁免所包含的外賣食品餐食詳情（必填）

• 商品圖片（自選）

通過掃描以下的二維碼或瀏覽以下網址來獲取表格：

https://form.jotform.com/242330849036859 

誰需要提交網站表格？

決定容器中裝盛哪些食品的商家，如零售商或社區團體應提交此資料。因為豁免只適用於提供

特定餐食，所以製造商和供應商無需提交此資料。

任何不遵守豁免通知的行為都可能導致法律制裁。

如需進一步討論，請聯繫水和環境監管部。希望大家盡量使用網站表格（掃描二維碼）進行申

報。

請參閱考網站上所提供的聯繫資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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